南昌应用技术师范学院科研项目

调整申请单

	课题类别
	

	课题名称
	

	课题立项编号
	
	成果形式
	

	主 持 人
	
	参与人
	

	调整内容
	

	申请调整

的原因
	申请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	院系课题管理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院系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

20  年  月  日

	学校科技处管理部门意见
	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

20  年  月  日


注：1、此表“主持人”、“参与人”须和申报书的一致；2、调整内容里须注明现课题成员人的顺序；

3、申请人须主持人亲笔签名；4、已结题的课题须不予调整；

5、需签字、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；6、此表一式三份，如果需要两页纸，可采取双面打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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